[附件1-1]
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編輯工作流程
新稿件


編輯助理寄電子檔給執編


執行編輯初閱(註1)


編助寄匿名稿件給編輯委員

編輯委員或主編建議審稿委員名單(註2)


編助彙整審稿委員名單並轉知執編


執編排序審稿委員名單

編助依序聯絡審稿委員是否願意審稿


送審（二位審委）


不通過
修改後再審
修改後可刊登
通過可刊登



寄回作者並依本學報格式修改(註3)

寄回作者並依本學報格式修改(註3)
寄回作者並依本學報格式修改(註3)



	退稿

排版校對

執編審查
覆審

由出版社進行排版，
並連絡作者進行校正


註：
 1. 執行編輯初審：進行投稿文之形式及格式的初步檢核，三個工作天。
2. 審稿委員推薦：主編確定投稿文之主題與格式符合本學報規定，主編或編輯委員推薦審稿委員至少兩位，期限一週。
3. 審查委員複審：每篇兩位審查委員，審查時間約三週。
  (1)本所學報論文格式電子檔公告於本所網頁，請作者依此校對論文格式。
(2)每頁範圍：上4.0cm、下4.5cm、左3.5cm、右3.5cm。字體為新細明體
  12級字，標題字為14級字，單行間距。(如本學報「徵稿簡則」、「稿件撰寫格式」等規定)
主編最後審查



送印出版



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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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
執行編輯初


審


：進行投稿文之形式及格式的初步檢核


，


三個工作


天


。


 


2. 


審稿委員推薦


：


主編


確定投稿文之主題與格式符合本學報規定


，


主編或編


輯委員推薦審稿委員至少兩位，期限


一週


。


 


3. 


審查委員複審：每篇兩位審查委員，


審查


時間約


三週


。


 


  


(1)


本所學報論文格式電子檔公告於本所網頁


，請作者依此校對論文格式。


 


(2)


每頁範圍：上


4.0cm


、下


4.5cm


、左


3.5cm


、右


3.5cm


。


字體為新細明體


 


  


12


級字，標題字為


14


級字，單行間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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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本學報「徵稿簡則」、「


稿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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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    1.  執行編輯初 審 ：進行投稿文之形式及格式的初步檢核 ， 三個工作 天 。   2.  審稿委員推薦 ： 主編 確定投稿文之主題與格式符合本學報規定 ， 主編或編 輯委員推薦審稿委員至少兩位，期限 一週 。   3.  審查委員複審：每篇兩位審查委員， 審查 時間約 三週 。      (1) 本所學報論文格式電子檔公告於本所網頁 ，請作者依此校對論文格式。   (2) 每頁範圍：上 4.0cm 、下 4.5cm 、左 3.5cm 、右 3.5cm 。 字體為新細明體      12 級字，標題字為 14 級字，單行間距。 ( 如本學報「徵稿簡則」、「 稿件 撰寫格式 」等規定 )  

執編排序審稿委員名單  

編助 依序聯絡審稿委員是否願意審稿  

寄回作者並依本學報 格式修改 ( 註 3)    

執編審查  

通過可刊 登  

排版校對  

主編最後審查  

送印出版  

寄出  

送審（二位審委）  

修改後可刊 登  

修改後再審  

寄回作者並依本 學報 格式 修改 ( 註 3)  

覆審  

編輯委員 或主編 建議審稿 委員 名單 ( 註 2)  

編助寄匿名稿件給編輯委員  

編助 彙整審稿委員名單並轉知執編  

不通過  

退稿  

新稿件  

執行編輯初閱 ( 註 1)  

編輯助理寄電子檔給執編  

寄回作者並依本 學報 格式修改 ( 註 3)    

由 出版社進行排版，   並連絡作者進行校正  

